
 

 

 
 
 
 

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7 條

於 101年 7月起施行應制定子法及

準備工作情形」書面報告 
 
 
 
報告人：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 邱文達 

報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 

 

 

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 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 



 1 

 
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8屆第 1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 

17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7 條於

101 年 7 月起施行應制定子法及準備工作情形」，文達應邀列席

報告，至感榮幸。 

壹、背景 

一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身權法）業於 96 年 7

月 11 日奉 總統公布，將於 101年 7 月 11 日全面上路。 

二、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之改變 

(一)除舊有醫療鑑定，再增加需求評估，始取得身心障礙證

明。 

(二)鑑定項目改變：除舊有身體功能與結構(b、s碼)為鑑定

依據，新增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(d、e碼)鑑定。 

(三)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書，轉社政機關進行需求評估

後，合於規定者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，據以提供所需之

福利及服務。 

(四)身心障礙證明仍列輕、中、重度，並依等級不同而有不

同福利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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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人數推估 

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持身心障礙手冊者共 110 萬 0,463 人

(男 629,179 人；女 471,257 人）。 

(一)101-104年為新申請及展期重新鑑定者，每年約12萬人。 

(二)105-108 年為持永久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每年約 26 萬人。 

参、身心障礙鑑定相關子法制定與辦理情形 

為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，本署於 96 年起積極規劃新制

身心障礙相關標準、流程、子法及相關作業機制，並於 100

年至 101 年上半年與內政部共同合作辦理新制身心障礙鑑

定、需求評估實驗計畫。並透過跨部會、縣市、身心障礙團

體、服務提供單位、公協會與專家學者等多次會議，完成相

關新制身障作業及子法。 

茲就本署規劃推動身心障礙鑑定之辦理情形報告如下： 

一、完成身心障礙者鑑定標準之研訂：內容包括身體功能與結

構（b、s碼）之鑑定，及活動參與與環境因素（d、e碼）

之鑑定。 

二、完成身心障礙鑑定流程規劃： 

(一)101 年 3 月底全國 238 家均加入計畫鑑定醫院之試辦，

並於 101 年 4 月底完成 5,173 人個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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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為簡政便民及效率，本署與內政部共同研擬訂定「身心

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作業併同辦理實施辦法」。 

(三)目前規劃以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、以及部分山地離島之

地區醫院，共計有 114 家醫院辦理。 

三、鑑定人員的準備 

(一)訂定完成身心障礙鑑定人員資格及教育訓練課程標準與

訓練 

(二)已完成 2,591 位鑑定醫師及 2,614 位鑑定人員教育訓

練，本(101)年 3 月至 11 月持續辦理 20 場教育訓練。 

四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子法之修訂 

(一)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： 

1.101 年 3 月 7日邀集各相關專科醫學會、身心障礙社福

團體及直轄市、縣(市)衛生局，召開會議。 

2.全文十六條，包含身心障礙鑑定類別、鑑定向度、程度

分級與其基準等。 

3.於 101 年 4月 30 日刊登預告。 

(二)身心障礙者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辦法： 

1.101 年 4 月 18 日邀集各相關專業團體、身心障礙社福

團體及直轄市、縣(市)衛生局召開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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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將於 5月 22 日召開第 2次會議。 

3.預定 6月 5日前進行預告。 

五、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

(一)建置身心障礙分級資訊決策系統，依據全國試辦之數據

進行相關分析。 

(二)身心障礙鑑定報告：包含三部分 

1.身體結構與功能 8面向等級。 

2.活動参與及環境因素困難程度百分位。 

3.身心障礙鑑定之綜合等級。 

(二)衛生機關完成身心障礙鑑定報告，交由社政單位進行需

求評估後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。 

六、規劃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相關宣導 

為使民眾及相關團體了解新制身障制度與需求評估制

度，本署與內政部共同合作辦理： 

(一)定期邀集各縣市政府召開會議，協調並說明新制作業之

執行方式。 

(二)配合各縣市、民間團體及相關醫學會之時間及規劃，派

員說明新制內容。 

(三)規劃自101年6月起與內政部搭配1957設置諮詢服務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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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，以因應新制實施時民眾之諮詢服務需求。 

(四)製作 Q＆A供民眾參考 

肆、未來方向 

一、制定相關規範並完成法規修正以使新舊制順利銜接。 

二、加強鑑定人員訓練內容，提升新制鑑定品質。 

三、修正鑑定工具，確保鑑定結果之可用性。 

四、強化鑑定流程，並加強宣導新制鑑定。 

五、身心障礙決策資訊系統之修正與完備。 

六、建立鑑定結果監控機制，提升鑑定品質，減少鑑定爭議。 

七、建置青少年與兒童版鑑定工具。 

八、發展本土化身心障礙常模。 

九、依據決策資訊分析，建立我國活動參與之鑑定及需求評估

依據。 

伍、結語 

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無庸置於，對於身心障礙

者權益、社福措施，本署極為重視，必傾聽民間團體聲音，

並承 大院各委員之長期協助，對業務之推動，有極大之助

益，文達在此敬致謝忱。尚祈 各位委員，繼續給予指導與支

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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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第107條於101年7月起施行應制定

子法及準備工作情形」

報告單位：行政院衛生署

報告日期：101年5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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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
貳、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人數推估
参、身心障礙鑑定相關子法制訂與辦理情形
肆、未來方向

大綱



壹、背景
身心障礙人口數：

100年12月底身心障礙者: 1,100,463人 (佔臺灣總人口4.74% )
較99年底增加2.24％，續呈逐年上升趨勢。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統計處一○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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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

一、身權法修正公布，於101年7月11日全面實施。

二、新制身障鑑定之改變：

(一)除舊制醫療鑑定，再增加需求評估。

(二)鑑定項目改變：除舊制身體功能與結構（b、s碼）為鑑
定依據，新增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（d、e碼）鑑定。

(三)鑑定人員改變：由舊制醫師鑑定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，
新制改為由醫療及社工團隊鑑定及需求評估。

(四)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，轉社政機關進行需求評估

後，合於規定者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，據以提供所需

之福利及服務。

(五)身心障礙證明仍列輕、中、重度，並依等級不同而有

不同福利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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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制鑑定及需求評估人數推估

截至100年12月底持身心障礙手冊者共110萬0,463

人(男629,179人；女471,257人）。

(一)101-104年為新申請及展期重新鑑定者，每年

約12萬人。

(二)105-108年為持永久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每年約

26萬人。



推動事項辦理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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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成身心障礙者鑑定標準之研訂：
內容包括身體功能與結構（b、s碼）
之鑑定，及活動參與與環境因素（d、
e碼）之鑑定。

二、完成身心障礙鑑定流程規劃：
101年3月底全國238家均加入計畫鑑
定醫院之試辦，並於101年4月底完成
5,173人個案。



推動事項辦理進度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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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教育訓練
(一)訂定完成身心障礙鑑定人員資格及教育訓練課

程標準與訓練。
(二)已完成2,591位鑑定醫師及2,614位鑑定人員教育

訓練，本(101)年3月至11月持續辦理20場教育訓
練。

四、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單一窗口：
(一)為簡政便民及效率，本署與內政部共同研擬訂

定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作業併同辦理實
施辦法」。

(二)目前規劃以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、以及部分山
地離島之地區醫院，共計有114家醫院辦理。



参、身心障礙鑑定相關子法制訂與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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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：
(一)101年3月7日邀集各相關專科醫學會、

身心障礙社福團體及直轄市、縣(市)
衛生局，召開會議。

(二)全文十六條，包含身心障礙鑑定類別、
鑑定向度、程度分級與其基準等。

(三)於101年4月30日刊登預告。



身心障礙鑑定相關子法制訂與辦理情形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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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
辦法：

(一)於101年4月18日邀集各相關專業團體、
身心障礙社福團體及直轄市、縣(市)
衛生局召開會議。

(二)將於5月22日召開第2次會議。
(三)預定6月5日前進行預告。



身心障礙鑑定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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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建置身心障礙分級資訊決策系統，依據全
國試辦之數據進行相關分析。

(二)身心障礙鑑定報告：包含三部分
1.身體結構與功能8面向等級。
2.活動参與及環境因素困難程度百分位。
3.身心障礙鑑定之綜合等級。

(二)衛生機關完成身心障礙鑑定報告，交由社
政單位進行需求評估後，核發身心障礙證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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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辦理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相關宣導

一、辦理相關宣導說明會：
(一)邀集各相關醫學專業學協會、身障社福團體及各縣市

衛生局召開相關法規會議，進行協調及說明。
(二)已配合各專科醫學會及身障社福團體之大會辦理說明

會。
二、運用各式媒體及網路等通路進行宣導：

(一)7月份起運用公益頻道及購買有線頻道廣告進行託播。
(二)規劃5月份起密集辦理宣導說明會，及製作宣導單張發

送。
(三)配合內政部共同於6月起於1957設置諮詢服務專線，以

因應新制實施時民眾之諮詢服務需求。



肆、未來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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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相關規範並完成法規修正以使新舊制順利
銜接。

二、加強鑑定人員訓練內容，提升新制鑑定品質。
三、修正鑑定工具，確保鑑定結果之可用性。
四、強化鑑定流程，並加強宣導新制鑑定。
五、身心障礙決策資訊系統之修正與完備。
六、建立鑑定結果監控機制，提升鑑定品質，減少

鑑定爭議。
七、建置青少年與兒童版鑑定工具。
八、發展本土化身心障礙常模。
九、依據決策資訊分析，建立我國活動參與之鑑定

及需求評估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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